
辽宁大学2026年（第二阶段）专项工程设计服务

项目招标书

根据辽大党发[1999]28号文件精神，结合辽宁大学专项维修工程情况，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节约投资，决定对辽宁大学2026年（第二阶段）专项工程设计服务项目进行招标，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辽宁大学2026年（第二阶段）专项工程设计服务项目

二、资质要求

1.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营业执照

3.法人授权委托书

4.投标人必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

5.公司近三年同类项目业绩
三、工作内容及具体要求

1、投标方式：2026年学校需进行设计的施工改造项目预计投资400万元。投标单位按照设计取费费率进行投标，拦标费率1.65%（即服务总费用不得高于6.6万元）。投标单位须全面响应招标文件，拦标费率报价最低者为中标单位。
2、服务期限：365天或服务期内设计服务总费用达到6.6万元为止，具体开始服务日期自发包方通知开始日起。

3、服务内容：学校根据施工需求邀请设计服务公司为学校提供施工图设计及效果图制作工作，根据建筑行业标准规范及学校的实际需求，服务方需提供现场踏勘、测量、图纸绘制、施工过程中技术交底等工作。具体包括土建装饰、结构、电气、给排水、暖通、弱电等满足施工要求的标准规范施工图纸版3份及电子版，并提供主、俯、侧多角度、多色彩不少于6张彩色效果图纸版及电子版。

4.计费方式：待学校最终确认施工方案并按施工图进行清单控制价编制完成后，预算控制价即为当次项目服务的计价基数，计价基数乘以服务公司中标的取费费率即为当次服务的总费用，其他项目以此累计。

5、付款方式：合同签定后，设计服务期限达到6个月或预算控制价达到200万元（以两个条件先满足者为准）后按照成交费率支付服务费，设计服务期限达到365天或设计服务总费用达到6.6万元（以两个条件先满足者为准）后，支付全部服务费。

6、设计服务地点：辽宁大学崇山校区、蒲河校区、武圣校区（辽阳）及各家属区。

四、投标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于2026年6月18日14时前将一式三份投标文件胶装密封送达辽宁大学崇山校区机关楼124房间，逾期或未按照要求投送按自动废标处理。

2、投标文件主要包括（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2）投标报价文件。（3）资质证书复印件。（4）业绩证明等（不少于3个同类业绩）。投标文件内容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按弃标处理。

3、项目联系人：史老师，电话：62202008。
五、中标处理：
投标单位接到中标通知后与辽宁大学签订正式合同，否则按废标处理。
辽宁大学后勤工作处

                        2026年6月11日

